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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

第 21 屆第11次理事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114年 9 月 2 4 日（星期三）下午2 時 3 0分 

二、 地點：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第二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莊瑛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:許家禎秘書長 

出席人員：許清豪常務理事、陳啟發理事、許玉梅理事 

吳永豐理事、周家榮理事、顏柏恩理事、彭品維理事 

耿毓翔理事、彭建誠理事、呂紹禎常務理事(請假) 

     列席人員:略 

四、 主席報告：略 

五、 會議決議： 

(一) 114年7至8月經費收支報告表審議通過，儘速上傳主管機關臺北市政府勞

動局即時通備查。 

(二) 115年全員勞動教育預定日期 

一日行程日期： 

10/5(星期一)、10/6(星期二)、10/7(星期三)及10/8(星期四)共4梯次一

日。 

二日行程日期： 

10/2-3(星期五、六)、10/16-17(星期五、六)、10/30-31星期五、六)、

11/1-2(星期日、一)及11/6-7(星期五、六)共5梯次二日。 

(三) 115年退休參訪預定日期為115年1月2日(星期五)舉辦，行程安排於下次

會議報告，工會經費拮据退休參訪以一日參訪活動為原則，並視退休人

員參加人數，活動以30人(3桌)為上限，不足額由理、監事輪流遞補，

115年未遞補上之理、監事於116年退休參訪遞補。 

六、 臨時動議： 

耿毓翔理事轉達退休人員尤仲國先生提議，建請工會提請北水處參考退休公

教人員發放三節慰問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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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本案請理事長諮詢北水處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可嘉惠退休人員，於下次

會議中說明。 

七、 散會：16時00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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